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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調查摘要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進行了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度的香港基金管理活

動調查（基金調查）。調查涵蓋持牌法團 1、註冊機構 2 及保險公司 3 的資產管理活動。 

本年度基金調查的主要結果撮述如下： 

1. 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4 於 2012 年大幅反彈，截至 2012 年底，創下

125,870 億元的歷史新高，按年上升 39.3%。 

 

表 1：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以十億元計）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以十億元計） 

  
                      過去三年帄均值（以十億元計） 

 
 
*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金額均以港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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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房地產基金：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註： 

保險公司所管理的資產並不包括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管理的資產。 

 
 

(a) 截至 2012 年底，香港基金管理業務的合計資產為 125,870 億元，創下歷史新高，較

2011 年同期按年上升 39.3%。基金管理業務的合計資產在過去三年的帄均總值達

105,720 億元，繼續維持上升趨勢。年內，香港不同市場參與者開展的各類型基金管

理業活動整體錄得增幅。 

(b) 2012 年的增長可觀，有賴於現有和新增回應者所經營的基金管理業務活動出現遞增。

除了整體市場錄得增長外，參與今年基金調查的持牌商號數目亦有所上升。回應者的

數目在 2012 年增加 18.6%至 485 家。 

(c) 香港基金管理業務的合計資產錄得增長，反映了下列因素： 

(i) 亞太區的經濟前景利好（尤其是內地市場），吸引更多投資資金流入區內，對香

港的資產管理活動和基金顧問服務的需求因而有所增加。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125,870億元 

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 

124,130億元 

房地產基金

的市值 
 

1,740億元 

 

資產管理業務 
 

82,460億元 

註冊機構的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 

26,790 億元 

 

HK$2,369] 
billion 

持牌法團的 

基金顧問業務 

14,880 億元 

 
HK$2,369] 

billion 
 

保險公司  

(註) 

3,580 億元 

 

註冊機構 

 
1,980億元 

 
 

 

持牌法團 

 

76,900億元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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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人民幣已逐漸發展成為國際通行及廣泛使用的貨幣，推動了市場對人民幣產品的

需求。透過與內地相關部門的緊密合作及在其支持下，香港在擴闊向公眾發售的

人民幣產品類別方面，繼續扮演積極角色，相關產品包括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Renminbi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簡稱 RQFII）A 股交易

所買賣基金（exchange-traded fund，簡稱 ETF），及以人民幣計價的產品，包括

債券 ETF、貨幣市場基金和紙黃金計劃。這些發展鞏固了香港作為首屈一指的人

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 

(iii) 香港已獲得廣泛認同為亞洲的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儘管如此，香港將繼續發展其

亞太區內的基金帄台，旨在開拓更大的投資者基礎。加上本地的市場參與者每每

能夠推陳出新，並了解投資者的需要，因此愈來愈多投資基金選擇香港為註冊地。 

(d) 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即第 9 類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及人士數目在期內分別

增加 5.9%及 8.0%。截至 2012 年底，共有 892 家法團及 6,677 名人士持有提供資產

管理服務的牌照，而 2011 年底則有 842 家法團及 6,184 名人士。另一項可供參考的

數據是截至 2013 年 4 月底，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持牌法團及人士分別上升至

906 家及 6,791 名。 

(e) 按業務活動性質劃分： 

(i) 資產管理業務在 2012 年管理的資產總值為 82,460 億元，按年上升 43.1%。 

(ii)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增加 18.4%至 26,790 億元。 

(iii) 基金顧問業務增長 67.4%至 14,880 億元。 

(f) 按市場參與者性質劃分： 

(i) 持牌法團在 2012 年的資產管理業務及基金顧問業務所涉及的資產總值為 91,780

億元，按年上升 47.9%。 

(ii) 註冊機構的資產管理業務及其他私人銀行業務所涉及的資產總值為 28,770 億元，

增幅為 18.8%。 

(iii) 保險公司呈報的管理資產總值為 3,580 億元，上升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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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繼續成爲國際投資者首選的投資帄台。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的資產總值為

124,130 億元，當中 64.6%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表 2：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按資金來源劃分（以十億元計） 

 

 
(a)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金一直穩佔本港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的資產總值超過 60%。

2012 年，源自海外投資者的資金總額達 80,180 億元，較 2011 年增長 42.1%。擁有

多元化的投資者基礎對香港推動基金管理業的發展並使其邁向國際化是十分重要的。 

(b) 海外投資者繼續視香港為一個具吸引力的投資帄台。作為一個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擁有完善的金融機構網絡和專業的財務人才，並與國際市場接通，因此得以向投

資者提供一系列種類繁多和具競爭力的金融產品及服務。香港亦致力維持一個穩健的

監管架構，使其繼續作為一個國際公認的資產管理中心。 

-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35.8%
36.1% 34.0% 36.7% 

35.4%

64.2%

63.9%

66.0%
63.3%

64.6%

源自香港投資者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5,804

$9,988

$8,433

$8,914

$12,413

$4,395

$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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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房地產基金所管理的資產總值為 82,460 億元，當中有 69.2%（即 57,070 億元）

在香港管理。 

表 3：資產管理業務──按管理地區劃分（以十億元計） 

 
 

(a) 2012 年，在香港管理的非房地產基金的資產總值，佔整體非房地產基金所管理資產的

69.2%，創下歷史新高，總值為 57,070 億元，按年上升 48.2%。 

(b)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總額大幅上升，有助鞏固本港作為區內從事資產管理業務首選地點

的重要性。在具透明度的監管制度下，配合發展成熟的投資帄台及得到提供基金相關

服務的公司支持，均有助香港確立其策略性地位，並吸引更多專才在香港從事資產管

理業務。 

(c) 2013 年 3 月，內地相關部門進一步擴大 RQFII 計劃，允許在香港註冊並經營主要業

務的非內地相關的資產管理公司參與該計劃。有關措施將提升香港作為資產管理帄台

的吸引力，並為業界增添新的增長來源。 

(d) 香港毗鄰內地，並持續受惠於國家的政策支持，皆令香港繼續別具優勢，成為國際資

產管理公司及投資者涉足內地市場的帄台。香港擔此重任，繼續推動人民幣投資產品

更多元化的發展，同時促進在香港管理的資產增長。 

-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60.9% 

61.4%
60.8% 66.8%

69.2%
39.1%

38.6%

39.2%

33.2% 

30.8%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

分判或轉授予海外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

$3,707

$6,841

$5,824 $5,762

$8,246

$2,539

$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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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地參與香港資產管理業務日益活躍 

參與調查的內地相關持牌公司簡況 

 

(a) 2012 年，來自內地相關持牌商號的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的總值為 4,147 億元（或佔

總業務的 3.3%），較 2011 年的 2,651 億元躍升 56.4%。錄得如此可觀增幅，反映內

地相關持牌商號在香港基金管理業務的參與愈來愈活躍，包括推出一系列的人民幣投

資產品和提供更多顧問服務。該增幅有賴於內地經濟持續的增長，及全球對內地相關

投資和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 

(b) 在香港管理並來自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簡

稱 QDII）的內地資產於 2012 年的總值按年增長 29%至 800 億元。香港仍然是管理這

些內地資產的首選地點之一。當中約 50%的內地資產投資於香港，約 30%投資於亞太

區其他市場，而餘下的 20%則投資於北美、歐洲和其他地區。 

(c) RQFII 基金的推出，讓具內地背景的香港持牌資產管理公司透過香港這個帄台，吸引

海外市場資金。這項措施讓這些資產管理公司利用香港的帄台，在境外建立品牌知名

度。鑑於 RQFII 計劃進一步擴展，預計流入內地的資本將會增加，更多香港的商號將

會符合資格參與該計劃。因此，我們預料內地在香港資產管理業務的參與將會日益活

躍，香港和內地的經濟亦會因而受惠。 

 

證監會認可內地相關持牌公司概覽 

(d) 隨著內地金融基礎設施逐步現代化，加上突顯人民幣和內地市場吸引之處的 RQFII 計

劃取得成功，香港將會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繼續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 

(e) 在香港開展業務的內地相關金融機構數目持續上升。截至 2013 年 5 月底，大約已有

73 家內地相關集團在香港設立合共 196 家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去年同期則有 62 家

內地相關集團設立合共 168 家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截至 2013 年 5 月底的分項數字

如下： 

(i) 22 家內地證券公司設立了合共 85 家持牌法團。 

(ii) 六家內地期貨公司設立了合共八家持牌法團。 

(iii) 16 家內地基金管理公司設立了合共 16 家持牌法團。 

(iv) 七家內地保險公司設立了合共九家持牌法團。 

(v) 其餘從事不同業務的 22 家內地企業則設立了合共 63 家持牌法團及 15 家註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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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地相關持牌公司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概覽 

(f) 管理證監會認可基金的內地相關基金集團數目，由去年底的 13 家增加至 2012 年底的

25 家。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由 2011 年的 106 隻上升至

2012 年的 161 隻。2012 年底，這些基金的資產淨值大幅上升 159.5%至 1,357 億元，

2011 年底為 523 億元。該升幅主要因為這些內地相關基金集團在 2012 年推出多隻

RQFII A 股 ETF 和其他零售基金，反映香港在促進內地資產管理業的發展和國際化方

面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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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部分在香港管理的資產均投資於亞洲，在 2012 年的比例為 80.0%。 

 

  
表 4：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按投資地域劃分（以十億元計） 

 
 

(a) 在香港管理並投資於亞洲的資產佔本港資產管理總值的 80.0%，較 2011 年輕微上升，

總值為 45,660 億元。當中 30,610 億元投資於香港及內地，3,130 億元投資在日本，

11,920 億元投資於亞太區其他地區。這個分布反映本地專才對管理投資於亞洲的資金

富有經驗，尤其是投資於香港和內地。 

(b) 市場持續憂慮歐債危機，拖累全球經濟增長，並為市場增添不明朗因素。儘管前景未

明，投資者似乎趨向於財政狀況相對較佳的亞洲區經濟體系尋覓投資機會，這從持續

流向亞太區的資金流可見一斑。在香港管理並投資於亞洲的資產總值在 2012 年大幅

回升，按年增長 52.3%至 45,660 億元，遠高於投資於亞洲區以外的資產總值，後者

2012 年的總值為 11,410 億元，較去年上升 33.9%。 

(c) 內地的全國生產總值在 2012 年增長 7.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測內地在 2013

年可錄得 7.75%的增長。預料內地的經濟增長和利好前景將繼續吸引有意涉足內地的

外來資金持續流入。 

 

                                                

 未能提供中港兩地更詳細的分項數據。 

-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80.0% 

76.5%

81.3%
79.7%

77.9%

20.0%

23.5%

18.7%

20.3% 

22.1%

投資於亞洲 投資於亞洲以外地區

$5,707

$3,577

$2,257

$4,161
$3,851

$1,141

$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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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近期發展及行業前景 

2012 年，證監會與業界緊密合作，以鞏固香港作為資產管理中心的領先地位。 

1. 維持嚴格的市場標準以保障廣大投資者 

對投資產品的持續監管 

(a) 證監會加強對廣大投資者的保障措施之一，是與業界保持緊密對話，提醒他們須確保

證監會認可基金的銷售文件（包括產品資料概要）載有最新資料，並須在顯眼位置提

供充足的風險披露，反映變化多端的經濟環境，文件內應附有充分資料，讓投資者在

掌握充分資料的情況下作出投資決定。 

(b) 有見市場日益關注到歐債危機及其他市場潛在風險，證監會在 2012 年 12 月向證監會

認可基金的管理公司發出一份通函。此通函載述了證監會認可基金投資超逾基金資產

淨值的 10%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單一主權發行人所發行及／或擔保的證券時需

遵守的披露及其他規定。本會透過與證監會認可投資產品的管理公司保持定期對話和

要求他們提供額外資料，一直密切監察有關產品所承受的歐洲及主權發行人風險。 

(c) 在現今持續的低息環境下，愈來愈多的本港投資者有意投資於可能提供定期收益或股

息的投資產品。有見及此，證監會於 2012 年 6 月刊發了一系列的常見問題，闡明有

關可從資本派發股息的基金所須遵守的各項披露規定。證監會亦在 2012 年 12 月舉辦

了一場簡介會，為大約 140 名業界人士提供更多指引，及回答有關常見問題內列載的

披露規定的問題。 

(d) 由於與投資有關的人壽保險計劃（投資相連壽險計劃）的特點和收費架構愈趨複雜，

證監會為了提高投資者保障，一直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及香港保險業聯會合作無間，

以加強披露要求的形式制訂有效的優化措施，並將有關要求應用於投資相連壽險計劃

的產品資料概要。證監會亦刊發了經修訂的產品資料概要範本示例，並於 2013 年 5

月向證監會認可投資相連壽險計劃的發行商發出一份通函，述明加強披露要求和相關

的實施與合規程序。 

(e) 2013 年 2 月，證監會發表了新的常見問題，以釐清適用於 RQFII A 股 ETF 的管理公

司，而其母公司並不具備處理內地實貨 A 股 ETF 所須經驗的資格準則。隨著市場對有

關產品的需求日增，這些準則旨在保障投資者及維持市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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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教育 

(f) 人民幣產品 

2012 年 10 月，證監會更新了投資者教育中心**網站內刊載的一系列常見問題，向投資

者闡釋雙櫃台 RQFII A 股 ETF 的主要風險。另外，我們亦刊登了一篇投資者教育文章，

講解 RQFII A 股 ETF 與其他 A 股 ETF 及非上市 RQFII 零售基金的分別。 

(g) 具有某些特點的其他投資產品 

年內，鑑於投資者對高息債券基金、貴金屬 ETF 及可能定期向投資者派息的基金等投

資產品的需求不斷增加，證監會在投資者教育中心網站內刊登一系列的常見問題，藉

以闡明不同投資產品的主要特點和風險。 

(h) 投資相連壽險計劃 

為協助投資者從投資和保險兩方面了解投資相連壽險計劃，證監會於 2013 年 1 月製

作了一輯廣播節目，及於 2012 年 9 月刊發了一篇相關的文章。 

 

2. 加強與內地的跨境合作以支持人民幣國際化 

跨境發展 

(a) 自 2012 年 6 月以來，內地政府已公布一系列推動香港人民幣市場增長的措施，包括

擴大不同的投資額度、進一步放寬 RQFII 規則的限制，及由財政部和內地機構（包括

金融機構和企業）發行人民幣債券。這些措施支持人民幣投資和金融產品進一步邁向

多元化發展，並在境外更廣泛地使用人民幣，從而鞏固香港作為首要人民幣離岸中心

的角色。 

(b)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資料，人民幣存款額自 2009 年推行人民幣跨境貿

易結算後錄得可觀增長。截至 2012 年底，香港的人民幣存款額增至人民幣 6,030 億

元，較 2009 年底的存款額增加約 860%。有了這規模龐大的人民幣資金池，預料人民

幣零售投資產品將會更具深度和愈趨多元化。 

(c) 證監會與內地監管機構緊密合作，並在進一步擴闊在香港銷售的人民幣產品類別方面，

擔當著重要的角色。年內，有關產品在多方面取得重大進展。 

 

 

                                                
**

 投資者教育中心於 2012 年 11 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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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FII 計劃 

(d) RQFII 制度標誌著香港基金業歷史上的重要一章。自內地相關部門在 2011 年 12 月推

出 RQFII 計劃以來（最初的投資額度為人民幣 200 億元），內地相關部門已於 2012

年 4 月和 11 月分別增加人民幣 500 億元及 2,000 億元的投資額度。 

(i) RQFII 基金 

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證監會已認可合共 21 隻非上市 RQFII 基金，其獲批的

RQFII 投資額度達人民幣 236 億元。推出非上市 RQFII 基金所取得的成果有目共

睹，成功利用了香港這個資產管理帄台，將離岸人民幣市場和內地的資本市場連

接起來。 

(ii) RQFII A 股 ETF 

隨著證監會於 2012 年 6 月認可首隻 RQFII A 股 ETF，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本會已認可合共五隻 RQFII A 股 ETF，其獲批的 RQFII 投資額度達人民幣 490 億

元。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這些 RQFII A 股 ETF 的總市值達人民幣 384 億元。

RQFII A 股 ETF 在聯繫內地和香港市場方面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並為雙向的資

本流向開闢了一個新渠道。這些 RQFII A 股 ETF 成為本地和國際投資者得以直接

投資於 A 股市場的另一途徑，亦是全球首個在交易所採用雙櫃台模式的上市產品，

同時提供人民幣和港元二手市場交易櫃台。 

(iii) 進一步放寬 RQFII 的限制 

2013 年 3 月，內地相關部門公布擴大 RQFII 制度，將合資格申請 RQFII 計劃的機

構類別延伸至內地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香港子公司或註冊地及主要經營地位於

香港的金融機構。內地當局亦放寬了 RQFII 產品的投資範圍限制，允許機構根據

市場情況自主決定產品類型。這些新措施將令更多市場人士參與 RQFII 計劃，從

而推動在香港銷售的人民幣投資產品取得更多元化的發展。 

 

以人民幣計價的其他零售產品 

(e) 市場對香港的點心債券和零售人民幣離岸點心債券／固定收益基金需求日益殷切。金

管局的資料顯示，點心債券在 2012 年的總發行量達人民幣 1,122 億元，使截至 2012

年底的未償還點心債券餘額達人民幣 2,372 億元，較 2011 年底上升 62%。截至 2013

年 5 月底，合共有 13 隻人民幣非上市離岸點心債券／固定收益基金獲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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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以人民幣計價的零售產品種類持續擴充： 

(i) 2013 年 1 月，證監會認可首隻以人民幣計價並可供本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投資的

貨幣市場基金。 

(ii) 2013 年 3 月，證監會認可一項以人民幣計價的紙黃金計劃。 

(iii) 2013 年 5 月，證監會認可首隻以人民幣計價的點心債券 ETF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聯交所）上市。 

 

3. ETF 市場的穩步增長 

(a) 香港仍然是全亞洲規模最大和最活躍的 ETF 市場之一。年內，本港的 ETF 市場在總

市值和成交量方面均保持增長。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香港上市的 ETF 總數為

100 隻，較 2011 年底的 77 隻為高，總市值達 1,037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的 974 億美

元#上升 6.5%。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年度，香港上市的 ETF 總成交額增至 917

億美元#，較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年度的 644 億美元上升 42.4%^。 

(b) 除了在市值和成交量方面有所遞增外，在香港的 ETF 管理專才數目亦錄得增長。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香港合共有 22 家 ETF 管理公司，2011 年底則有 15 家。 

(c) 證監會在 2012 年 11 月認可首隻實物白銀 ETF 和首隻實物鉑金 ETF 在聯交所上市，

亦擴闊了實物商品 ETF 的產品類別。 

 

                                                
#
 請參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刊發的《香港交易所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季報 》（2013 年第一季）。 

^
 請參閱香港交易所刊發的《香港交易所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季報 》（2012 年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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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機遇與挑戰 

(a) RQFII 計劃取得成果，促使證監會與內地相關部門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共同研究落實

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基金互認安排和跨境基金銷售等事宜，以促進香港資產管理業的發

展。有關舉措將為香港與内地建立更廣闊的投資帄台、提供更多類型的產品和更大的

投資者基礎，使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從中受惠。 

(b) 為了進一步推動香港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和基金中心，證監會正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攜手合作，研究引入開放式投資公司架構的可行性，及就其所涉及的監管事宜為

政府提供技術支援，以便為市場提供多一個投資基金工具的選擇。 

(c) 全球經濟展望和復蘇的前景仍然不明朗，可能導致市場波動。此外，鑑於各地政局和

經濟狀況瞬息萬變，證監會將繼續與海外監管機構緊密合作，並保持警覺，留意香港

市場會否受到波及。 

(d) 證監會將與業界和海外監管機構保持定期對話，從而監察預計在短期內實施並可能對

本港的基金管理業造成影響的海外新監管要求的最新發展，如《另類投資基金經理指

令》(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Directive)及美國的《海外賬戶納稅法案》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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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調查報告 

引言 

1. 證監會自 1999 年起每年進行這項基金調查，以收集有關香港基金管理業概況的資料和數據。

這些資料有助證監會制訂政策及進行工作規劃。 

2. 調查涵蓋香港以下三類商號的基金管理活動： 

(a) 獲證監會發牌從事資產管理和基金顧問業務的法團（統稱“持牌法團”1）； 

(b) 從事資產管理及其他私人銀行業務的銀行（統稱“註冊機構”2），其基金管理活動與持

牌法團一樣須受相同的監管制度（即《證券及期貨條例》）規管；及 

(c) 根據《保險公司條例》註冊但並非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 3，這些公司提供的服務構

成《保險公司條例》附表 1 第 2 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並從資產管理業務賺取總營運收

入。 

3. 我們向持牌法團寄發基金調查問卷（調查問卷），並在金管局和香港保險業聯會的協助下，

將問卷分別發給註冊機構和有關保險公司，查詢他們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為止的基金管

理活動。註冊機構和保險公司的調查問卷與持牌法團的問卷內容大致相同，當中只涉及輕微

改動以反映問卷對象的不同業務性質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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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一般情況 

4. 參與問卷調查的商號共有 485 家，包括 417 家持牌法團、46 家註冊機構及 22 家保險公司，

他們表示曾在調查期內從事資產管理、基金顧問及／或其他私人銀行業務。 

持牌法團 

5. 上述 417 家持牌法團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及／或曾為基金或投資組合提供顧問服務，其業務

活動分析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250 

只從事基金顧問業務的回應者 51 

同時從事以上兩類業務的回應者 116 

 417 

 

註冊機構 

6. 至於 46 家從事資產管理及／或其他私人銀行業務的註冊機構，其業務活動分析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6 

只從事其他私人銀行業務的回應者 19 

同時從事以上兩類業務的回應者 21 

 46 

 

保險公司 

7. 是次調查共有 22 家保險公司參與，其服務涵蓋財富管理、人壽及年金，以及退休計劃產品

等長期業務；這些公司並非由證監會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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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125,870 億元） 

8. 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的合計資產在 2012 年底按年增長 39.3%至 125,870 億元。 

 

表 5：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以十億元計） 

9.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的分析如下： 

（以十億元計）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總計 

資產管理業務 7,690  198  358  8,246 

基金顧問業務 1,488  -   -  1,488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 -  2,679  -  2,679 

      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 
9,178  2,877  358  12,413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174  -   -  174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9,352  2,877  358  12,587 

 

有關 2012 年基金調查的主要總體數據，請參閱第 26 頁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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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據持牌法團呈報的資料，截至 2012 年底，其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按年增長 47.9%至

91,780 億元。2012 年，就參與調查的持牌法團所呈報的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帄均每家

錄得 24.5%的增幅，主要歸功於資金淨流入。許多回應者呈報他們在年內推出新的投資組

合和簽署了新的客戶授權範圍。投資市場在 2012 年表現不俗，以致整體資產有所增值，並

提高了投資回報。 

11. 根據註冊機構呈報的資料，截至 2012 年底，其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按年上升 18.8%至

28,770 億元。有關增幅主要因為 2012 年整體市況理想，以及若干跨國銀行或其香港分行出

現業務增長。 

12. 截至 2012 年底，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總額為 3,580 億元，按年上升 24.7%，錄得增長

的主要原因是有三家機構（其資產管理業務佔 2012 年度整體升幅的 50%以上）首次參與今

年的調查，以及其他參與調查的保險公司在年內錄得正常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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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97,340 億元） 

 
 

表 6A：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按基金類別劃分（以百萬元計） 

 
 

 
 

表 6B：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按基金類別劃分 

2012 年與 2011 年比較（以百萬元計） 

 
 
  

退休基金

$544,413
(5.6%)

強積金

$442,858
(4.5%)

機構性基金

$1,968,377
(20.2%)

私人客戶基金

$917,126
(9.4%)

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

$1,709,200
(17.6%)

其他基金

$2,955,932
(30.4%)

政府基金

$1,195,756
(12.3%)

$381,701

$242,212

$307,036

$773,060

$1,312,808

$2,114,174

$1,520,367

$442,858(+16.0%)

$917,126 (+278.6%) 

$544,413 (+77.3%)  

$1,195,756 (+54.7%)  

$1,709,200 (+30.2%)  

$2,955,932 (+39.8%)  

$1,968,377 (+29.5%) 

-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強積金

私人客戶基金

退休基金

政府基金

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

其他基金

機構性基金

201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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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2 年，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的資產總值按年上升 30.2%。根據香港投資基金公會發表的

統計資料，證監會認可基金在 2012 年源自香港投資者的零售額錄得 549 億美元，較 2011

年的 375 億美元按年上升 46.4%。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觀察到，2012 年初錄得強勁的資金流

入，並在年內保持強勢，主要因為在持續低息的環境下，投資者有興趣投資於定息產品，尤

以高息債券產品為甚。 

14. “其他基金”的資產總值在 2012 年上升 39.8%至 29,560 億元。其他基金主要包括海外零

售基金、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及保險投資組合。 

 

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82,460 億元） 

15. 截至 2012 年底，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總值為 82,460 億元，較

2011 年底的 57,620 億元增加 43.1%。上述增幅主要來自持牌法團，其資產管理業務增加

23,740 億元至 76,900 億元。註冊機構的資產管理業務按年上升 390 億元，而保險公司的資

產管理業務亦按年增長 710 億元。 

 

資產管理業務（82,460 億元）：按資金來源劃分 

（以百萬元計）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總計 

        

香港投資者 

（佔總數百分比） 

2,592,907                           
(33.7%) 

 79,654                            
(40.2%) 

 

 298,800 
(83.4%) 

 2,971,361 
(36.0%) 

        

非香港投資者 

（佔總數百分比） 

5,096,511 
(66.3%) 

 

 118,607 
(59.8%) 

 

 59,462 
(16.6%) 

 5,274,580 
(64.0%) 

 

總計 

（100%） 

7,689,418 
(100%) 

 198,261 
(100%) 

 358,262 
(100%) 

 8,245,941 
(100%) 

 
 
16. 資產管理業務方面，超過 60%的資金來自非香港投資者。按總值計算，海外投資者的資金

在 2012 年上升 45.4%至 52,75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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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業務（82,460 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 

（以百萬元計）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總計 

        

投資於香港 

（佔總數百分比） 

2,662,516 
(34.6%) 

 

 56,563 
(28.5%) 

 

 67,500 
(18.8%) 

 2,786,579 
(33.8%) 

 

投資於海外市場 

（佔總數百分比） 

5,026,902 
(65.4%) 

 

 141,698 
(71.5%) 

 

 290,762 
(81.2%) 

 5,459,362 
(66.2%) 

總計 

（100%） 

7,689,418 
(100%) 

 198,261 
(100%) 

 358,262 
(100%) 

 8,245,941 
(100%) 

 
 
17. 2012 年投資於香港市場的資產比例繼續保持增長，達 33.8%，較 2011 年的 29.1%為高。 

 

資產管理業務（82,460 億元）：按管理地區劃分 

（以百萬元計）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總計 

        

於香港管理 

（佔總數百分比） 

（見表 7A 及 7B） 

5,459,812 
(71.0%) 

 

 169,605 
(85.5%) 

 

 77,746 
(21.7%) 

 5,707,163 
(69.2%) 

 

於海外管理 5 

（佔總數百分比） 

2,229,606 
(29.0%) 

 

 28,656 
(14.5%) 

 

 280,516 
(78.3%) 

 2,538,778 
 (30.8%) 

總計 

（100%） 

7,689,418 
(100%) 

 198,261 
(100%) 

 358,262 
(100%) 

 8,245,941 
100% 

 
 
18.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所佔的比例由 2011 年的 66.8%上升至 2012 年的 69.2%，顯示香港仍然

是區內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首選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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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18

$55,350 

$264,543 

$205,245 

$509,521 

$873,497 

$1,860,304 

$47,370 (-42.7%)

$82,167 (+48.4%)

$313,372 (+18.5%)

$375,028 (+82.7%)

$636,225 (+24.9%)

$1,191,531 (+36.4%)

$3,061,470 (+64.6%)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未能識別

其他地區

日本

英國及歐洲

北美洲（美國及加拿大）

其他亞太地區

（包括澳洲及新西蘭）

香港及內地

2012

2011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57,070 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 

 

表 7A：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按投資地域劃分（以百萬元計） 

 

 

 

19. 2012 年，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按投資地域劃分，顯示香港及內地仍然是主要的投資地區，佔

香港管理的資產的 53.6%，較 2011 年的 48.3%有所上升。 

香港及內地

$3,061,470
(53.6%)

日本

$313,372
(5.5%)

其他亞太地區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191,531

(20.9%)

北美洲

（美國及加拿大）

$636,225

(11.2%)

英國及歐洲

$375,028
(6.6%)

其他地區

$82,167
(1.4%)

未能識別

$47,370
(0.8%)

表 7B：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按投資地域劃分  

2012 年與 2011 年比較（以百萬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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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法團的基金顧問業務（14,880 億元） 

 
表 8：基金顧問業務（以十億元計） 

20. 與 2011 年比較，基金顧問業務大幅增長 67.4%至 14,880 億元。許多回應者呈報 2012 年資

金出現淨流入、推出新的投資組合，以及簽署了新的客戶授權範圍均為基金顧問業務大幅增

長的主要因素。直接由持牌法團在香港提供顧問服務的基金顧問業務佔總額 91.7%（2011

年為 87.1%）或 13,650 億元，其餘則分判或轉授予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 

21. 基金顧問業務中來自海外的資產佔 87.6%，比例與往年相若。這些資產的總值為 13,030 億

元，較 2011 年的 7,970 億元上升 63.5%。 

-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921
(+13.7%)

$917
(-0.4%)

$1,488
(+67.4%)

$810

$88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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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私人銀行業務（26,790 億元） 

 

表 9：其他私人銀行業務（以十億元計） 

22.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在 2012 年上升 18.4%至 26,790 億元。參與調查的機構表示，這主要是年

內投資市場表現不俗、資金流入私人銀行活動，及私人銀行業務部有所擴充所致。 

-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2,8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1,688
(+31.2%)

$1,287

$2,679
(+18.4%)

$2,230
(+32.1%)

$2,26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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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1,740 億元）  

23.   2012 年，香港的地產市場持續暢旺，本地的房地產基金市場因而在年內繼續擴充。追蹤本

港房地產基金的恒生房地產基金指數由 2011 年底的 4,077 點上升至 2012 年底的 5,542 點，

增幅為 35.9%。 

 
24. 所有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總市值由 2011 年的 1,240 億元增至 2012 年的 1,740 億元，增

長約 40.3%，主要原因是有關基金的整體交易價格有所上升，以及年內有多家上市房地產基

金進行多項收購，包括一項非常重大的收購行動，對象是內地一個地標建築，總代價約為人

民幣 88.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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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從業員概況（總數：32,188 人） 

 

表 10A：基金管理從業員──按職能劃分 

 

表 10B： 基金管理從業員──按職能劃分 

（2012 年與 2011 年比較） 

 
25. 基金管理業的僱員人數由 2011 年的 31,011 人輕微上升 3.8%至 2012 年的 32,188 人。銷售

及市場推廣業務的職員人數於年內上升 2.0%至 23,903 人，當中共有 22,233 人受僱於註冊

機構及保險公司。 

企業策劃及

商業管理

587

(1.8%)

買賣及／或交易

836
(2.6%)

研究／分析

1,110
(3.4%)

資產管理

1,534
(4.8%)

其他

1,864
(5.8%)

基金行政

2,354
(7.3%)

銷售及市場推廣

23,903
(74.3%)

561

770

1,096

1,411

1,641

2,091

23,441

587 (+4.6%)

836 (+8.6%)

1,110 (+1.3%)

1,534 (+8.7%)

1,864 (+13.6%)

2,354 (+12.6%)

23,903 (+2.0%)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企業策劃及商業管理

買賣及／或交易

研究／分析

資產管理

其他

基金行政

銷售及市場推廣

201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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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主要總體數據 

 
下表列出各項主要的總體數據： 

 

（以百萬元計） 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資產總值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總計 

基金或投資組合的資產管理 

右列商號管理的資產總值(A) = (B) + (C) 
           

7,689,418 
             

198,261 
             

358,262 
           

8,245,941 

右列商號在香港直接管理的資產總值 (B) 
           

5,263,518 
             

168,676 
               

77,746 
           

5,509,940 

分判或轉授予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 

的資產總值 (C) = (D) + (E) 
           

2,425,900 
               

29,585 
             

280,516 
           

2,736,001 

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 

的資產總值 (D) 
             

196,294                  929  
                      

-    
             

197,223 

分判或轉授予海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 

的資產總值 (E) 
           

2,229,606 
               

28,656  
             

280,516 
           

2,538,778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總值 (F) = (B) + (D) 5,459,812 
             

169,605 
               

77,746 
           

5,707,163 

就基金或投資組合提供顧問意見 

右列商號的基金顧問業務所涉及的資產總值 

(H) = (I) + (J) 
             

1,487,721                       -    
                      

-    
             

1,487,721 

由右列商號在香港直接提供顧問服務的資產 (I) 
             

1,364,723                       -    
                      

-    
             

1,364,723 

分判或轉授予其他辦事處／第三者提供顧問服務 

的資產 (J) = (K) + (L) 
             

122,998                       -    
                      

-    
             

122,998 

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辦事處／第三者提供顧問 

服務的資產 (K) 
               

7,500                        -    
                      

-    
               

7,500  

分判或轉授予海外辦事處／第三者提供顧問服務 

的資產 (L) 
             

115,498                       -    
                      

-    
             

115,498 

在香港獲提供顧問服務的資產 (M) = (I) + (K)              
1,372,223                       -    

                      
-    

             
1,372,223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所涉及的資產總值 
-    

           
2,678,728 

                      
-    

           
2,678,728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總市值 
             

174,124   -    -  

             
17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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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持牌法團”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116 或 117 條獲批給牌照可以在香港進行受規管活動的法團。 

 
2
  “註冊機構”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119 條註冊的認可財務機構。“認可財務機構”指《銀行業條例》（第 155 章）第 2(1)

條所界定的認可機構。 

 
3
  “保險公司”指根據《保險公司條例》（第 41 章）註冊而所提供的服務屬於《保險公司條例》附表 1 第 2 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的

保險公司。這些保險公司並非由證監會發牌。至於同時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他們所呈報的管理資產被納入持牌法團一組。 

 
4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包括基金管理業務及證監會認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 

 

 “基金管理業務”包括資產管理、基金顧問業務及其他私人銀行業務。 

 

 “資產管理”指 

 
(i) 提供某些服務，而提供有關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例》附表 5 所界定的由持牌法團和註冊機構進行第 9 類受規管活動

（不包括本身亦獲證監會發牌或註冊的客戶的資產）；及 

 

(ii) 因提供屬於《保險公司條例》（第 41 章）附表 1 第 2 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的服務而進行的財務資產管理（不包括分判或轉

授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管理的資產），但以上不包括房地產基金的管理、基金顧問業務及其他私人銀行業務，

而“管理資產”或“管理的資產”亦須以相同方式解釋。 

 
 “基金顧問業務”指純粹就基金／投資組合提供投資顧問服務，但不包括提供研究服務。提供研究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例》

附表 5 所界定的第 4 類及／或第 5 類受規管活動。該類服務一般提供予管理全球或地區投資組合，並需要香港的基金經理或其代

表就有關全球或地區投資組合的香港部分或特定地域部分提供專家意見的海外基金經理。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指註冊機構以並非屬於第 9 類受規管活動的方式，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財務服務，當中包括完全因為進行

第 1 類及／或第 2 類受規管活動而附帶提供的代客戶管理證券及／或期貨合約投資組合的服務。 

 
5
   在海外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是指分判或轉授予海外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產值。 


